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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公布第一批智能交通先导应用试点项目（自动驾驶和智能航运方
向）的通知

文号：交办科技函〔2022〕1253号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交通运输厅（局、委），长江航务管理局、
珠江航务管理局，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、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、招商
局集团有限公司：

为落实《“十四五”交通领域科技创新规划》相关任务，经自主申报、相关单位推
荐和专家评审，交通运输部同意将“北京城市出行服务与物流自动驾驶先导应用试点”
等18个项目作为第一批智能交通先导应用试点项目，现予以公布（名单见附件）。现将
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各试点项目牵头单位是落实试点任务的主责单位，要切实发挥统筹协调作用，
科学组织、有序推进。各试点项目实施单位要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地方相关规定，
在加强风险防控、确保安全的前提下，坚持应用导向，聚焦自动驾驶和智能航运技术与
交通运输业务的深度融合，务实创新，并及时总结试点经验，形成面向场景的综合解决
方案。各试点项目推荐单位要加强跟踪、指导和支持，积极协调解决试点任务实施中遇
到的问题。

二、部科学研究院科技发展促进中心要切实加强跟踪管理，组建专家组对各试点项
目进行全程指导，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经验交流，跟踪推进技术指南编制，及时总结宣
传试点成果。

三、部科技司将组织各试点项目完成情况和取得成效的年度评估，按实施期限完成
试点内容并取得预期成效的，部将在交通运输行业科技创新平台认定、科技领军人才评
选、国家科研项目推荐等工作中予以优先支持。未完成试点任务的，须限期整改；整改
后仍未达到要求的，取消试点并收回任务书。

四、试点过程中相关问题和意见建议，请及时反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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